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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重庆营业管理部

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事项办事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

二、办理对象

法人、其他组织

三、办理条件及需要提交的资料

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，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

格，近两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，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生产、加工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，有必要的生产

场所、设备和设施。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

标准，有连续 3 年且每年不少于 200 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；

（二）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的黄金制品外贸经营企业，有

连续 3 年且每年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；

（三）因国家科研项目、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

教育机构、科学研究机构等。

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，可向申请人住所所在的中心支

行或直接向重庆营业管理部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应载明申请人的名称、住所（办公场

所）、企业概况、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

情况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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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》（附 1）；

（三）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（四）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；

（五）加盖备案登记章的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》或

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；

（六）申请人近两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；

（七）生产、加工或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 3

年的企业纳税记录，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

证件和年度达标监测报告及其复印件；

（八）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海关认证企业的

有关证明材料、近 3 年的企业纳税记录；

（九）教育机构、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

研项目、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；

（十）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

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；

（十一）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，申请人非法人本人，

需提供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。

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，

只需提交前款第（二）项和第（四）项，教育机构、科学研

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第（九）材料；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

更的，比照初次申请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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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流程

受理申请材料——审查申请材料——现场核查——发

放行政许可证

五、办理时限

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

请之日起二十日内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二十日内不能作出

决定的，经重庆营业管理部主任或者主管副主任批准，可以

延长十日，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
六、发放证照情况

法人或其他组织接到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，应携带《黄

金制品进出口合同》原件到重庆营业管理部领取《准许证》。

《准许证》实行一批一证制度，自签发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

有效。

七、收费依据、标准

无收费

八、办理地点、时间及联系方式（电话、邮箱、表格下

载路径等）

渝北区红锦大道 56 号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综

合楼 0303 室。

时间：工作日工作时间 联系电话：676778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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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

申请编号：

申请人名称

收（发）货人

进（出）口用途 进（出）口时间

进口国（地区） 出口国（地区）

进境口岸 出境口岸

合同号 增值税发票号

商品名称 商品编号 件数 毛重（克） 成色（%） 含纯金重量（克）

合计数量 —— ——

商品总值（美元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办公地址 传真电话

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

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


